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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网课”学习后效果不佳
全额退费诉讼请求未获支持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关于对符合法定情形需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拟作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送达处罚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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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刘学波

黄明周

杨成成

白音那木拉

李广申

杨浩

曹利娜

陈建军

李想

王强

洪成球

温洪超

周爱清

王万超

董利国

李晓康

张彦龙

王清松

杨香龙

张庆敏

驾驶证号

1323221980❋❋❋❋ 141X

1323021980❋❋❋❋ 1410

1301311997❋❋❋❋ 1516

1525261985❋❋❋❋ 0010

1305281980❋❋❋❋ 4812

1301061983❋❋❋❋ 2417

1301261993❋❋❋❋ 0027

2323011984❋❋❋❋ 2215

1310021990❋❋❋❋ 4431

1301021979❋❋❋❋ 0310

3303251977❋❋❋❋ 4539

1301231985❋❋❋❋ 6038

1304251975❋❋❋❋ 8121

1305281988❋❋❋❋ 8459

1301261988❋❋❋❋ 121X

1301291996❋❋❋❋ 4612

1301231989❋❋❋❋ 6096

1301231987❋❋❋❋ 0030

1301251992❋❋❋❋ 9017

1323261963❋❋❋❋ 0277

违法时间及查获大队

2024 年 07 月 05 日/藁城交警大队

2024 年 04 月 20 日/藁城交警大队

2024 年 05 月 10 日/新华交警大队

2024 年 06 月 03 日/新华交警大队

2024 年 06 月 29 日/新华交警大队

2024 年 07 月 08 日/裕华交警大队

2024 年 07 月 10 日/裕华交警大队

2024 年 04 月 19 日/裕华交警大队

2024 年 04 月 27 日/裕华交警大队

2024 年 05 月 21 日/裕华交警大队

2024 年 06 月 05 日/长安交警大队

2024 年 06 月 16 日/长安交警大队

2024 年 06 月 17 日/长安交警大队

2024 年 06 月 18 日/长安交警大队

2024 年 06 月 21 日/长安交警大队

2024 年 06 月 25 日/长安交警大队

2024 年 06 月 29 日/长安交警大队

2022 年 10 月 31 日/长安交警大队

2024 年 05 月 10 日/行唐交警大队

2020 年 07 月 27 日/赵县交警大队

违法行为

对 符 合 暂 扣 和 吊 销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情 形 ，机 动 车

驾驶证被扣留后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接受

处理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

醉酒驾驶机动车

对 符 合 暂 扣 和 吊 销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情 形 ，机 动 车

驾驶证被扣留后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接受

处理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实施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驾 驶 已 达 报 废 标 准 的 第 二 类 机 动 车 上 道 路 行

驶。

处罚依据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2 款

《道交法》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91 条第 2 款

《道交法》第 110 条第 1 款、

第 100 条第 1 款

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吊销驾驶证 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 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 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 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 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吊销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吊 销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且 五 年 内 不 得 重 新 取 得 机 动 车

驾驶证

1000 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两年内不得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

下列机动车驾驶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应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现我局已依法作出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决定，将处罚决定书公告送达并公告驾驶证作废：

被 处 罚 人 不 服 处 罚 决 定 的 ，可 在 公 告 六 十 日 期 满 后 六 十 日 内 依 法 向 石 家 庄 市 人 民 政 府 申 请 行 政 复

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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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未晓凯

马竞骁

张立业

石昭亮

张月聪

周夕凯

赵元凯

贡拉义

李正权

刘颖颖

韩贺全

赵洪波

丁欢

温家豪

廖邦如

张亮

曹晓佳

韩志刚

潘文雷

观广州

杨金

仲崇林

甄雷

徐清伟

路世昌

范英鹏

驾驶证号

1305221988❋❋❋❋ 1011

1301271986❋❋❋❋ 1812

1301241991❋❋❋❋ 0018

1301271989❋❋❋❋ 1816

1301821989❋❋❋❋ 1419

1323311969❋❋❋❋ 387X

1301821997❋❋❋❋ 0918

1301211983❋❋❋❋ 1033

1306341971❋❋❋❋ 231X

1301821992❋❋❋❋ 6625

1301821993❋❋❋❋ 4431

1323241970❋❋❋❋ 001X

1301841988❋❋❋❋ 360X

1301821999❋❋❋❋ 2917

5130311973❋❋❋❋ 1879

1301821988❋❋❋❋ 0912

1301821998❋❋❋❋ 1423

1301821984❋❋❋❋ 5752

1301331985❋❋❋❋ 3356

1301811969❋❋❋❋ 8219

4211251986❋❋❋❋ 7011

2310261988❋❋❋❋ 5211

1306821987❋❋❋❋ 3476

1301061980❋❋❋❋ 2714

1305281985❋❋❋❋ 3014

1301211996❋❋❋❋ 1016

决定书编号

1301002600544790

1301002600544810

1301002600545010

1301002600544781

1301002600538455

1301002600542110

1301002600542100

1301002600542050

1301002600542060

1301002600542040

1301002600544230

1301002600543490

1301002600536020

1301002600536110

1301002600536100

1301002600536090

1301002600535670

1301002600535690

1301002600546483

1301002600543086

1301002600543602

1301002600543893

1301002600531046

1301002600544066

1301002600543230

1301002600543576

裁决日期

2024 年 7 月 11 日

2024 年 7 月 11 日

2024 年 7 月 15 日

2024 年 7 月 11 日

2024 年 6 月 6 日

2024 年 7 月 1 日

2024 年 7 月 1 日

2024 年 7 月 1 日

2024 年 7 月 1 日

2024 年 7 月 1 日

2024 年 7 月 10 日

2024 年 7 月 5 日

2024 年 5 月 24 日

2024 年 5 月 24 日

2024 年 5 月 24 日

2024 年 5 月 24 日

2024 年 5 月 23 日

2024 年 5 月 23 日

2024 年 7 月 18 日

2024 年 7 月 5 日

2024 年 7 月 8 日

2024 年 7 月 9 日

2024 年 4 月 29 日

2024 年 7 月 9 日

2024 年 7 月 5 日

2024 年 7 月 8 日

对公安机关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以上机动车驾驶人有权要求听证，如果要求听证请自公告之日起七天内向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法制处（地址：桥西区中华南大街 476 号）提出，逾期视为放弃听

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河 北 法 治 报 讯 （记
者 刘彬 通 讯 员 王一
萱 王柳月）7 月 23 日，安国
市 人 民 法 院 刑 事 审 判 庭 采
用“3 名法官+4 名人民陪审
员”模式组成 7 人合议庭，公
开 开 庭 审 理 了 一 起 非 法 采
矿 刑 事 附 带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案 。 庭 审 邀 请 安 国 市 自 然
资源和规划局、各乡镇干部
参加旁听。

公诉机关指控，2023 年
11 月份，被告人周某在没有
采矿资质的情况下，在安国
市某村组织铲车进行非法采
砂活动，并将砂料出售以此
获利，采砂量 2000 余吨，价值
10 余万元，应以非法采矿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因
被告人的行为破坏国家矿产
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要求被告
人赔偿生态修复治理费用。

庭审中，法庭围绕公诉
机 关 指 控 的 犯 罪 事 实 及 附
带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起 诉 人 提
出的诉讼请求，有序开展了
法 庭 调 查 、举 证 质 证 、法 庭
辩论等法定程序，控辩双方
充 分 发 表 辩 论 意 见 。 被 告
人 当 庭 表 示 已 经 充 分 认 识
到犯罪行为的严重性，自愿
认罪认罚，并愿意赔偿因自
己 的 非 法 采 砂 行 为 造 成 的
生 态 修 复 治 理 费 用 。 庭 审
结 束 后 ，法 庭 宣 布 休 庭 ，该
案将择期宣判。

河北法治报讯 （来洪
英 梁亚欣）为 牟 取 非 法 利
益，一男子竟将银行卡、手机
卡出借给诈骗分子，帮助其实
施电信网络诈骗。近日，该男
子 被 广 平 县 公 安 局 处 以 罚 款
4000 元的行政处罚。

2023 年 11 月，为获取“黑
网贷”贷款，王某在得知对方
名为放贷实为非法转移资金的
情况下，仍将自己的银行卡、
手机卡等物品提供给对方，并
从中非法获利 3000 余元。

广 平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刑 事
检察部门经审查认为，王某违
法出租、出借银行卡为犯罪分
子提供支持和帮助，涉嫌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但是其
银 行 卡 涉 案 资 金 虽 超 过 3000
元，单向流水金额却未超过 30
万元，未达到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的立案追诉标准，遂
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王某虽免于刑事处罚，但
其 行 为 确 实 违 反 了 相 关 法 律
法规，应被追究行政责任。广
平 县 检 察 院 刑 事 检 察 部 门 依
据 该 院 行 刑 反 向 衔 接 工 作 办

法，将案件移送该院行政检察
部门审查。

行 政 检 察 部 门 在 收 到 刑
事 检 察 部 门 移 送 的 反 向 衔 接
线 索 并 对 案 件 进 行 全 面 审 查

后 ，向 广 平 县 公 安 局 制 发 了
《检察意见书》，建议追究王某
的 行 政 责 任 。 广 平 县 公 安 局
采纳了检察机关意见，依法对
王某作出上述处罚。

河北法治报讯 （任世伟）
近日，兴隆县人民法院北营房人
民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了 一 起 教
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

2022 年 11 月 份 ，原 告 小 文
（化 名）通 过 某 公 众 号 看 到 被
告 某 科 技 公 司 发 布 招 生 政 策 扶
持 补 贴 文 章 ，并 与 该 公 司 取 得
联 系 ，在 咨 询 相 关 事 宜 后 ，双
方 签 订 协 议 ，小 文 先 后 缴 纳 了
共 计 5980 元 课 程 培 训 费 。 该 公
司 向 小 文 发 送 课 程 学 习 的 App
账 号 和 密 码 ，小 文 在 接 受 了 几

堂 课 程 教 学 后 ，认 为 效 果 不 尽
如 人 意 ，遂 联 系 该 公 司 协 商 退
款 事 宜 ，发 现 该 公 司 已 注 销 。
经 查 询 得 知 ，小 明（化 名）为 该
公 司 的 股 东 ，持 股 100% ，是 最
终 受 益 人 ，于 是 小 文 便 多 次 向
小 明 协 商 退 款 事 宜 ，但 均 未
果，遂将其诉至兴隆法院。

案 件 受 理 后 ，北 营 房 法 庭
承 办 法 官 王 春 辉 及 时 阅 卷 并 与
双 方 当 事 人 进 行 了 沟 通 ，了 解
到 症 结 所 在 之 后 ，有 针 对 性 地
释 法 明 理 ，但 双 方 未 能 达 成 一

致 意 见 。 小 文 执 意 要 求 开 庭 审
理 ，通 过 判 决 维 护 自 己 的 合 法
权益。

法 庭 审 理 后 认 为 ，该 案 中
小 文 与 该 公 司 签 订 的 协 议 系 双
方 真 实 意 思 表 示 ，且 协 议 未 违
反 法 律 的 强 制 性 规 定 ，协 议 合
法 、有 效 。 该 公 司 在 协 议 签 订
后 已 经 按 照 协 议 的 约 定 向 小 文
提 供 了 课 程 学 习 的 App 账 号 和
密 码 ，履 行 了 自 己 的 教 学 和 教
务 义 务 ，小 文 却 主 张 该 公 司 存
在 违 约 行 为 ，但 未 能 就 其 主 张

提 供 充 分 有 效 证 据 予 以 证 实 ，
故 小 文 要 求 被 告 全 额 退 还 学 费
缺 乏 事 实 及 法 律 依 据 ，其 诉 讼
请 求 未 能 予 以 支 持 。 判 决 过
后 ，小 文 上 诉 至 承 德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经 审 理 后 作 出 维 持 原
判的裁判。

此案虽然一审、二审已经结
案 ，但 王 春 辉 担 心 小 文 有“ 心
结”，主动与其电话联系，通过耐
心释法明理，以及将购买“网课”
所需注意的相关事项一一阐述，
最后小文表示服判。

河 北 法 治 报 讯 （记
者 梁燕 通 讯 员 范雅
婷）7 月 17 日 ，尚 义 县 人 民
法院执行干警奔赴内蒙古，
在 当 地 派 出 所 民 警 的 大 力
协助下，成功为当事人执行
到位 6 万元案款。

2016 年 4 月 27 日，原告
郭 某 在 乘 坐 被 告 罗 某 驾 驶
的农用车行驶途中，因罗某
操作不慎导致车辆侧翻，郭
某肺部及肋骨等多处受伤，
八 级 伤 残 。 后 双 方 因 赔 偿
款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郭某
于当年 5 月 5 日将罗某诉至
尚 义 法 院 。 当 年 11 月 15
日，法院判决罗某赔偿郭某
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
共 计 21 万 余 元 。 判 决 生 效
后，罗某一直未履行赔偿义
务，郭某无奈于今年 6 月 27
日申请强制执行。

收到执行申请后，法院
执 行 干 警 立 即 联 系 尚 义 县

公 安 局 对 被 执 行 人 罗 某 进
行查找，并确认其在内蒙古
自治区境内。7 月 9 日 22 时
许，三名执行干警立即驱车
前往，于次日凌晨 4 时许到
达 内 蒙 古 锡 林 郭 勒 盟 某
旗。经当地派出所协助，发
现被执行人罗某踪迹，后与
当 地 派 出 所 协 作 确 定 抓 捕
方案，共派出 3 辆警车、6 名
警力，于 7 月 10 日 18 时许，
在一露天煤矿内发现罗某。

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大
力协助下，7 月 17 日凌晨，执
行干警将被执行人罗某拘传
回尚义法院，但被执行人罗某
态度蛮横，拒不支付欠款。执
行干警多次向被执行人耐心
释法明理，告知罗某“老赖行
为”的严重性。最终，罗某自
知已无法逃避，当场凑钱支付
了案款 6 万元，并承诺于今年
12月31日前给付4万元，剩余
案款在3年内结清。

拒不履行玩失踪
被拘传后忙还款

河北法治报讯 （范嘉祺 田潇）
7 月 15 日 14 时，高速交警高碑店大队民
警在视频巡检时发现，一辆小轿车在进
入京雄高速义和庄检查站前，将车辆停
在检查站入口处，驾驶人下车走到车前，
疑 似 在 对 车 牌 照 做 手 脚 ，行 迹 十 分 可
疑。民警立即在检查站将该车拦停进行
检查。

民警通过调取公共视频，发现该驾
驶 人 摘 下 来 一 张 变 造 号 牌 所 使 用 的 磁
贴。在证据面前，驾驶人张某交代，他从
网上购买了不同数字的磁贴共三张，分
别为数字“0、6、9”，想通过躲避电子眼和
检查逃避违法处罚，利用磁贴将真实车
牌号冀 R❋❋❋X7 变造为冀 R❋❋❋X9。

民警对张某使用变造机动车号牌的
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依法对其进行了
处罚，并处行政拘留。

高速交警提示：不按规定安装号牌、
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故意遮挡机
动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增加了违法驾驶人
的侥幸心理，在行驶中肆无忌惮，出现超
速、随意变道、强行超车等违法行为。这
些交通违法行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给自
身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

河北法治报讯 （陈兆
朋）姜某明知上线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犯罪行为，仍介绍
他 人 为 其 犯 罪 提 供 支 付 结
算 等 帮 助 。 经 魏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提 起 公 诉 ，近 日 ，姜 某
因 犯 帮 助 信 息 网 络 犯 罪 活
动 罪 被 魏 县 人 民 法 院 判 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4000 元。

2023 年 4 月 份 ，姜 某 通
过 某 平 台 结 识 一 男 子 ，对
方 称 如 果 姜 某 提 供 银 行 卡
用 于 赌 博 走 账 ，每 张 银 行
卡 可 以 支 付 姜 某 5000 元 好
处 费 。 姜 某 虽 然 自 己 没 有
银 行 卡 可 以 出 租 ，不 过 一
直 留 意 此 事 ，想 着 介 绍 他
人 去 提 供 银 行 卡 。 过 了 几
天 ，姜 某 在 认 识 曹 某 后 ，看
到 了 挣 钱 的 希 望 。 果 不 其
然 ，在 姜 某 对 曹 某 说 完 可
以 带 其 赚 钱 后 ，曹 某 非 常
配 合 。 经 过 与 姜 某 沟 通 ，

曹 某 迫 不 及 待 地 乘 坐 高 铁
前 往 约 定 地 点 ，在 明 知 他
人 利 用 信 息 网 络 实 施 犯 罪
的情况下，仍将自己名下 2
张 银 行 卡 和 手 机 卡 等 物 品
交 由 跑 分 团 伙 使 用 。 经
查 ，曹 某 名 下 银 行 卡 涉 案
金额共计 988596 元。

事后，姜某再也联系不
到 上 线 ，竹 篮 打 水 一 场 空 。
但 姜 某 的 行 为 已 构 成 帮 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理应
受 到 法 律 的 严 惩 。 曹 某 也
因 犯 帮 助 信 息 网 络 犯 罪 活
动罪被依法判决。

检察官提醒：生 活 中 ，
广 大 群 众 要 时 刻 警 惕 低 门
槛且高薪的职位，尤其要谨
慎 看 待 招 聘 信 息 中 出 现 的

“月入过万、高薪日结”等词
汇 ，切 实 提 高 辨 别 能 力 ，切
莫掉入犯罪分子的陷阱，更
不 要 参 与“ 帮 信 ”等 诈 骗 活
动。

充当“中介”介绍他人出借银行卡

一男子犯“帮信罪”被判刑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
展，相比传统的教育培训模式，
网络培训平台存在时间灵活、
价格亲民等诸多方面的优势，
已经成为很多人群接受学习、
培训、进修的常用方式。但学
员们在享受网络培训便利的同
时，也应当对自身权利、义务方
面进行充分了解，以便维护自
己的正当权益。为此，法官梳
理了涉及教育培训合同的常见
法律问题。

深入了解教育培训机构资
质。在签订合同前，学员应在
相关的网站和部门查询该培训

机构是否符合培训资质，并结
合培训机构的师资力量、教学
口碑、教学内容等优先选择有
正规资质、良好口碑和稳定经
营 历 史 的 机 构 。 在 签 订 合 同
后，学员应定期关注机构的经
营动态和舆情信息，以便及时
发现异常情况，采取措施维权。

准确约定培训费用。在签
订合同时，双方应当明确费用
的组成部分、金额明细、支付方
式 、退 费 事 宜 等 相 关 的 条 款 。
特别关注关于退费、转让和终
止服务等方面的规定。要妥善
保存与培训机构之间的沟通记

录、支付凭证等资料，为日后维
权保存证据。

做好培训质量的评估。老
牌的教育机构通常有更丰富的
教 育 经 验 和 更 稳 定 的 教 学 团
队；要看是否有虚假宣传，避免
选择那些承诺“包过”“包拿证”
等不切实际承诺的机构；要查
看学员评价和投诉情况，通过
相关平台查询是否有大量的投
诉和反面评价，如果存在涉及
资质、教学质量等方面的舆情，
可能表明机构存在问题；要了
解机构过往的教学成果，在签
订合同时要求教育培训机构明

确承诺培训质量，并在合同中
约定相应的违约责任，如果教
育培训机构未能按照合同约定
提供相应的培训服务，消费者
有权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最 后 ，在 签 署 合 同 时 切 忌
心 急 ，要 仔 细 审 阅 合 同 条 款
内 容 ，评 估 风 险 ，如 果 认 为 退
款 条 款 的 相 关 事 宜 不 利 于 保
护 自 身 合 法 权 益 ，可 与 培 训
机 构 进 行 协 商 ，且 一 定 要 将
协 商 后 的 方 案 写 入 正 式 合 同
文 本 ，不 要 轻 信 培 训 机 构 的
口 头 承 诺 ，避 免 后 续 遭 遇 退
费难的问题。

法官提醒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华交警大队
关于对交通违法行为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

序号

1

当事人

何添溢

驾驶证号

1301232005❋❋❋❋5472

违法时间及查获大队

2024 年 05 月 20 日/新华交警大队

违法行为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第二类
机动车

处罚依据

《道 交 法》第 99 条 第 1 款 第 1 项
第 1 种行为

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罚款 1000 元

使用磁贴变造号牌
自作聪明难逃处罚

出借银行卡“帮”人 获点小利害了自己

“断卡”行动 新华社发 刘道伟 作

采砂2000余吨 获利10余万元

一男子因非法采矿出庭受审


